
□法治报记者 徐慧

2019 年 12 月 11 日， 由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法学会、 深圳市法

学会、 广东省律师协会指导， 上海百事

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蓝海法律查
明和商事调解中心主办的 “Legal +

2019·跃 ： 法律服务 Next” 在深圳召

开。 本报作为媒体支持单位参与报道。

本次峰会的主题是 “跃： 法律服务

Next”， 峰会主办方希望通过汇聚法律
服务各界的践行者和研究者， 通过探讨

法律服务技术赋能行业、 惠及社会民生

的无限可能， 达到打造法律服务业的共
识广场与见证之地的宗旨。

本届峰会由深圳市法学会副会长吴
力夫主持， 司法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姚雄

森致辞， 斯坦福大学 CodeX 法律信息

中心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任罗兰·沃格、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胡志光等嘉

宾出席峰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

日前，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一名硕

士生在社交平台举报该院钱姓副教授涉嫌性

骚扰。 据上海财经大学通报， 该副教授严重

违背教师职业道德， 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

响。 经研究决定， 给予开除处分， 并按程序

报请上级部门批准； 撤销其副教授专业技术

职务； 撤销其教师资格。

事件在网络中又一次引发校园师德师风

问题的讨论。 此前， 亦有北航女博士实名举

报北航教授性骚扰女学生， 这几年校园性骚

扰事件不断发生， 虽然教育部已有 《关于建

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但

是似乎还没有提高到最高的重视程度。

校园中爆发教师骚扰学生的事件不仅仅

是对弱势学生权利的侵犯问题， 更严重的是

会摧毁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教师教书育人、 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形象， 虽然校园性骚扰是个

案， 但是会影响整体教师的形象与地位， 严

重危害尊师重教的传统教育文化体系， 其危

害之大难以想象。 因此， 教育管理部门应该

高度重视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实

施， 预防与杜绝校园性骚扰现象， 重树教师

形象与地位。

校园性骚扰的成因分析

其实校园性骚扰中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女

学生， 也有男学生， 甚至是教职员工， 这些

群体的弱势地位及保护制度的缺乏是主要原

因。

一是当事人权力不对等， 学生往往不敢

投诉。 校园发生的性骚扰可以分成交换型和

敌意型两种。 校园性骚扰中教职员工对学生

的骚扰明显地展现了骚扰者和被骚扰者极不

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学校里老师或行政管理

者一般是对学生具有管理权， 导致双方地位

不平等。 学校是以垂直的分层化管理为特

征， 如教职员凭借手中权力对学生提出不当

需求， 往往能够得逞。

二是缺乏专门针对校园性骚扰防治的法

律法规。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校园性骚扰都制

定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及明确的法律责任。

如美国 1990 年颁发的 《校园安全政策

和犯罪数字公布法》， 责令学校公布本校防

范机制及每年性骚扰的犯罪记录。 而我国还

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规制校园里的性骚

扰， 实践中也只能参考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没有强制规定学校应制定防治性骚扰的政

策， 没有列明校方承担责任的标准， 没有提

出建立类似美国等地建立的多级处理程序与

机构， 更没有规定学校如果没有建章立制的

法律后果。

三是缺少对学生防范校园性骚扰的培训

教育。 在校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

的时期， 在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下， 往往不知

道采取正确的、 必要的自我防护和法律保护措

施。

在所有阶段教育中我国对性安全教育方面

比较滞后， 学生性教育尚未得到普及， 边缘化

特征明显， 性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在校学生的需

求。 学校往往谈性色变， 只给学生讲解些简单

常识性的生理卫生知识， 忽视对在校学生开展

适当全面的性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措施培训。

防治机制建议

为了重视校园性骚扰的防范机制的建立与

实施， 预防与杜绝校园性骚扰现象， 重树教师

形象与地位， 笔者建议：

一是加快校园性骚扰防治立法。

在教育部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

效机制的意见》 的基础上， 进一步细化校园防

治性骚扰的规定， 要对校园性骚扰的概念、 性

质、 具体表现形式、 判定标准等进行界定与说

明， 同时明确投诉部门及处理程序、 列明相应

的处罚措施。

规定各级学校都应根据 《校园性骚扰防治

规定》 出台本校性骚扰防治政策， 政策包括禁

止性骚扰的政策申明、 校园性骚扰的责任及处

罚规定， 性骚扰的申诉、 救济途径和处罚措

施， 以及禁止报复， 隐私保密等规定。 规定学

校未能尽防治性骚扰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及行

政责任。

二是明确未尽预防义务的法律责任。 所有

的学校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 大学还是中小

学， 都应该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的规章制度，

并确定第一责任人， 校长或者校党委书记为第

一责任人。 如果没有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的规

章制度， 一旦发生校园性骚扰案， 学校有承担

未尽预防义务的过错责任， 并追究第一责任人

的懈怠责任。 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的规章制度

并要求教师签署责任制， 规定教师违反规定的

严厉后果， 提前预防与震慑相结合， 让校园性

骚扰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是广泛开展防范校园性骚扰的培训教

育。 要让孩子从幼儿园起就有性别保护的意

识， 正确的教育引导当发生不当性别侵害时，

了解和掌握自我防护、 寻求外界及法律保护的

措施。 在所有阶段教育中普及性安全教育， 开

设性骚扰防范课程， 例如国外三岁的孩子就知

道性别及隐私的保护及防范。

总之， 防治校园性骚扰是时候提到日程

上， 不应该再遮遮掩掩， 只有建立健全校园预

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防微杜

渐， 还校园一方净土。

（作者系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民建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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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技助力公共法律服务

司法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姚雄森在致辞时

表示， 今年的 6月 2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意见》 中强调

要创新公共法律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推进

互联网 + 公共法律服务。 要求加强科技保

障，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与科技创新手段的深

度融合， 着力打造智慧法律服务， 充分体现

了科技信息化对公共法律服务的驱动、 引领

和保障作用。 而今天 Legal+2019 站在法律

+科技的最新前沿进行交流， 充分展示出了

我们紧跟法律发展的步伐， 走向法律科技最

前沿的决心和信心。 本次峰会的主办单位上

海百事通公司多年来也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优

势， 积极投身公共法律服务建设， 与广东、

江苏等省份的司法行政部门密切合作， 有效

提高了公共法律服务的群众知晓率、 首选率

和满意率， 让法律科技为公共法律服务做出

了最实质性的行动。

构建智慧法院协作生态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胡志光在本

次峰会中也针对深圳智慧法院建设经验进行

了精彩阐释。 胡院长表示， 深圳智慧法院的

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第一阶段。 在这

一个阶段， 相信全国各区域智慧法院都发现

了众多亟待应对的痛点。

针对众多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的问题，

胡院长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建议， 他希望智慧

法院方面可以灵活自定义， 解决有特色的业

务需求， 从而建设和管理一个多方参与、 安

全、 高效的智慧法院协作生态圈。 期望未来

法律科技相关的各类企业都可以针对性地发

展具有各自特色的产品加入到智慧法院这个

协作生态圈中。

让公共法律服务更多元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 专职副会长

施伟东表示， 公共法律服务的第一属性首先

是公共， 社会的多元主体可以进入公共法律

服务的公共产品生产， 提供更多样化的选

择。 我们要理解公共性可能是服务最多的社

会工作， 服务的提供方又是非常多元， 既可

以有公共财政支持的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

也可以由公共财政购买的专业服务提供的产

品， 也可以由我们公司化运作的产品生产商完

全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式为社会提供的专业服

务。

科技提供高品质法律服务

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陈方认为， 法治和

公共法律服务是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和

一种方式。 在治理当中还要立法， 司法行政、

执法， 还需要全覆盖， 需要更多的律师参与其

中。 公共法律服务并不是我们讲的低廉、 劣质

的， 我们要的是高品质、 便捷高效的。 广东省

的 12348平台就是法律与科技结合的一个重要

产品。 平台实现了一周七天 24 小时全覆盖的

公共法律服务， 已为至少 200万人次服务， 满

意度达 95.5%， 可以说是实现了优质便捷的公

共法律服务。

公共法律服务降低社会成本

华中师范大学杨凯教授则表示， 基层的社

会治理还有基层的矛盾化解目前还是一个难

题， 矛盾凸显比较多， 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法律科技可能成为破题的关键。 融合法律科技

的赋能或许会使基层矛盾化解， 基层社会纠纷

的解决走上一条真正法治化道路的捷径。 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既是一个社会治理模式的

现代化转型， 同时也是一个整个法律服务市场

的供给侧改革。 现实中， 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非

常大， 这个需求可以通过科技的赋能， 法律 +

科技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实现。 公共法律服务应

该是高端的法律服务， 是把整个社会成本降下

来的法律服务。

在“普惠：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多方参与”

与“精准： 技术赋能法律服务的现状与未来”

两个议题阶段， 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 CEO 冯子豪， 天椒法务集团董

事长罗昌平，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终身教职

教授吴旭、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博导、 计算机

学院、 软件学院院长王晓阳， 荷兰莱顿大学数

据科学中心理事会主席、 荷兰皇家科学与人文

学会会员亚普·凡·登·贺力克， 北大法宝创始

人、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赵晓海， 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

首席法务官施俊侃， 华大基因董秘、 总法律顾

问徐茜， 林余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曾任工

商银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余沛恒等嘉

宾亦参与探讨。

当天下午， 四个不同主题的分论坛同时开

展。 与会嘉宾主要围绕“科技图景： 法律区块

链与人工智能” “变革升维： 企业法律服务

Next” “技术跃迁与社会治理： 公共法律服务

一席谈” “信息化与市场化： 法院诉讼服务改

革路径探讨” 等多个主题进行研讨。

以科技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品质
“Legal+2019·跃：法律服务Next”论坛综述

全面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
曹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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